
关于完善《直销管理条例》的建议 

九三学社成员、南京市鼓楼区物价局检查所所长徐国建说，

2005 年国务院颁布《直销管理条例》（下简称《条例》），至今已

经 14 年，在《直销管理条例》的推动下，直销行业得到了健康

稳步发展，从业人员素质和直销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为促进消

费、扩大就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近年来，

权健等直销企业问题频发，《条例》实践中存在的不足逐渐凸显，

必须适时修订，以推进直销行业改革创新及规范发展。 

为此，建议： 

1.将网络直销企业及其销售行为纳入《条例》实施监管。当

前网络直销运营中，直销企业的责任、权利、义务、监管部门如

何实施监管、消费者合法权益如何维护等相关规定，《条例》并

没有明确。网络直销企业游离于《条例》之外，严重损害了消费

者合法利益。 

2.及时变更对直销企业实施监督、管理、处罚的主体。现行

《条例》条款中，“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承担了对直销企业的监督管理和处罚职能，随着 2018 年 3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成立，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职

责已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承担。因此，必须对《条例》中实

施监管、处罚的主体进行变更，以保证《条例》合法性、有效性、

持续性。 

3.规范界定《条例》与司法解释“多层次直销”行为。《条



例》第 3 条规定：“国家只允许直销企业开展单层次直销业务，

禁止多层次直销活动。”但现行法律并未禁止普通经营者招募推

销员开展上门推销业务，也未禁止其招募的推销员再招募人员组

建新的推销团队。2013 年 11 月 14 日，“两高一部”《关于办理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

〔2013〕37 号）明确“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

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不作为犯罪处理”，表

明在司法层面已放松对多层次直销行为的管制。 

4.给一线直销监管部门赋予部分特别监管权限。《条例》第 6

条规定：“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其职责

分工和本条例规定，负责对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实施

监督管理。”这赋予了国家级监管机关在直销企业市场准入管理

方面的特别监管权，对于承担日常直销市场秩序监管的县级以上

工商机关却并未赋予特别监管权，致使一线监管部门无法实施有

效监管。 

5.对分支机构的设立时间、主体资格等问题进行细化。《条

例》第 10 条规定：“直销企业从事直销活动，必须在拟从事直

销活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负责该行政区域内直销业务的

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分支机构)……”然而对于分支机构和服务网

点如何设立、设立时间、设立程序及可采取的组织形式、是否具

备法人主体资格等问题未明确，给日常监管带来困难。 

6.对业务培训内容、时间、考试方式、成绩进行从严规范。



《条例》第 18 条规定：“直销企业应当对拟招募的直销员进行

业务培训和考试，考试合格后由直销企业颁发直销员证。未取得

直销员证，任何人不得从事直销活动。”目前，企业直销员申请、

培训、考试、领证均乱象频出，欺骗、误导、引诱消费者等行为

时常发生。 

7.明确对直销员直销行为应承担连带行政责任。《条例》第

27 条规定：“直销企业对其直销员的直销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能

够证明直销员的直销行为与本企业无关的除外。”从该条规定可

以看出，直销企业对其直销员的直销行为必须承担民事连带责

任。但对于直销企业是否应对直销员的直销行为承担连带行政责

任的规定却不明确，致使直销员或店铺销售商违法后被执法机关

立案调查的，因其故意隐匿或逃逸，惩处违法直销行为的行政管

理目的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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